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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临环不罚〔2025〕1 号

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法定代表人：赵艳培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900MA7F9BDC3R

详细地址：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振清二级路河西

村那永大桥口侧约150米

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“未批先建”环境违法案，我局

经过调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4 年 9 月 9 日，临沧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开

展现场执法检查，发现你公司涉嫌“未批先建”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
2024 年 9 月 20 日经临沧市生态环境局批准，决定立案。

经调查，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你公司在未

获得建设项目环评批复文件情况下，于 2024 年 2 月开工建设，

已建设生产用房、成品仓库、办公用房，安装旋切单板机 3 套、

烘干机两套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2024 年 9 月 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》1 份共 3 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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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4 年 9 月 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法

定代表人（赵艳培）1 份共 4 页；

3.2024 年 9 月 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设

备管理负责人（姜中锋）1 份共 4 页；

4.2024 年 9 月 9 日现场检查佐证照片 8 张共 8 页。

以上证据，证明你公司未获得环评批复文件动工建设的事实。

5.授权委托书 1 份共 1 页（2024 年 9 月 9 日），其证明设

备管理负责人有权接受调查询问的权利；

6.法定代表人赵艳培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共 1 页（2024 年 9

月 9 日），其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；

7.设备管理负责人姜中锋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共 1 页（2024

年 9 月 9 日），其证明设备管理负责人身份信息；

8.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共 1 页（2024 年 9 月 9 日），其证

明你公司基本情况；

9.《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，其证明你公司项目

投资备案情况。

10.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信息，其证明你公

司为微型企业。

11.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单元智能分析报告，其证明你公司所

在区域属于生态空间一般保护单元。

12.案件承办人员执法证复印件，其证明承办人员有执法资

格。



- 3 -

13.《关于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厂地未生产证明

函》1 份共 3 页；

14.《借电协议》1 份共 1 页；

15.《证明》1 份共 1 页；

16.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生态资源服务中心关于临

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场地未生产证明的复函》1 份共 1

页；

17.《电费通知单》1 份共 7 页；

以上证据，证明你公司未开展生产活动的事实。

18.《技术咨询合同》1 份共 6 页，其证明你公司于 2024 年

5 月 12 日与云南顺清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签订《技术咨询合同》

并委托云南顺清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临沧森通木材成品加工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事实。

19.2024 年 12 月 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

公司股东（孙建森）1 份共 4 页，其证明你公司未获得环评批复

文件动工建设的事实，于 2024 年 8 月底自行停止建设，对违法

用地（一亩左右）拆除并恢复原状，且未开展生产事实。

20.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违法用地拆除照片 1 份共 2

页，其证明 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临沧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

场核实时，你公司对厂区涉及违法用地拆除情况。

21.《云南省移动执法系统历史案件查询》截图复印件 1 份

共 1 页；



- 4 -

22.《云南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行政处罚案

件查询》截图复印件 1 份共 1 页；

以上证据，证明你公司属于初次生态环境违法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

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”的规

定。

因本案案情复杂，不能在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，

依据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“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。因案情复杂或

者其他原因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，经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

特殊情况，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，应当由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，决定继续延期的，继续

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。”的规定，2024 年 12 月 16 日经我

局负责人批准，决定对本案延长三十日作出处理决定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违反建设项目“三

同时”案行政处理决定延期申请审批表》为证。

我局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不予行政

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权

进行陈述申辩。

以上事实，有 2024 年 12 月 1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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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临环不罚告〔2024〕44 号）、2024 年

12 月 19 日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》为证。

在规定的期限内，你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视为你公司

放弃陈述申辩权利。

2025 年 1 月 16 日，经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集体讨论，

同意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（报审稿）》（临

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）：对临沧森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“未批

先建”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临沧市生态环境局集体讨论记录》（2024

年 12 月 16 日）为证。

二、不予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

现场调查发现，你公司建设的木材成品加工项目因环保手续

办理及用地手续问题，已于 2024 年 8 月底自行停止建设；建设

期间未造成周围及水体生态受到影响，周围没有发现扬尘及尘土；

并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与云南顺清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签订《技术

咨询合同》并委托云南顺清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临沧森通木

材成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因土地性质问题，你公司已

对涉及违法用地的厂房（1 亩左右）进行拆除并恢复原状；未开

展生产经营活动；通过《云南省移动执法系统历史案件查询》及

《云南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行政处罚案件查询》

平台查询，未查询到相关违法记录。

鉴于你公司上述“未批先建”环境违法行为轻微、未造成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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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后果、及时改正，且为初次环境违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”和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

法》第四十二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生态环境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”以及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

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（2023 年版）》第九条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免予处罚。（一）违法行为（如“未批先建”）未造

成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后果，且企业自行实施关停或者停止建设、

停止生产等措施的。”的规定。我局决定对你公司“未批先建”

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“对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

进行教育。”和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“对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

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”的规定，对你公司进行教育：认真学习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。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临沧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个月内依法向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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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茶会倓

电 话：0883-6122300

地 址：临沧市耿马自治县耿马镇富强路 29 号（临沧市

生态环境局耿马分局）

邮政编码：677500

临沧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 月 16 日


